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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：  
 
1.  馬月霞女士，BBS, MH(下稱 ”區議會主席 ”)歡迎各議員出席會

議，並表示將主持會議直至選出各個委員會主席。區議會主席表示，

秘書處在會前收到柴文瀚先生及馮仕耕先生的書面通知，他們因事未

能出席四個委員會的首次會議。根據會議常規 34(5)條，她請議員備悉

他們的告假。  
 
 
議程一  :  選舉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主席  
 
2. 區議會主席告知各委員：  
 

(a)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程序將一如選舉區議會主席及

副主席；  
(b) 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選舉，須以在是次會議出席的委員會

成員以一次或多於一次不記名投票方式進行，未能出席會議

的議員，不能委任另一位議員代為投票；  
(c) 秘書處已於 2008 年 1 月 22 日把選舉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

提名書寄交各議員；  
(d) 各議員可在主席宣布提名結束之前，隨時提交經三位議員

（即一位提名人及兩位和議人）簽署的提名書。被提名的議

員亦必須表示同意接受有關的提名並同意在當選時接受有

關的職位；以及  



(e) 各議員只可提名或和議一名主席 /副主席候選人。議員不得提

名或和議自己為候選人。  
 
3. 區議會主席表示在會前收到一份有效的主席提名書，候選人為馬

月霞女士 BBS, MH；提名人為陳富明先生，而和議人為陳理誠先生及

張錫容女士。她詢問與會委員是否仍有競選委員會主席的提名。由於

沒有其他提名，區議會主席宣布競選主席的提名結束。  
 
4. 區議會主席宣布，馬月霞女士 BBS, MH 自動當選委員會主席，

她本人同意接受委員會主席職位。  
 
 
議程二  :  選舉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副主席  
 
5. 區議會主席表示，在會前收到一份有效的副主席提名書，候選人

為陳理誠先生；提名人為馬月霞女士 BBS, MH，而和議人為陳富明先

生及林玉珍女士。她詢問與會委員是否仍有競選委員會副主席的提

名。由於沒有其他提名，區議會主席宣布競選副主席的提名結束。  
 
6. 區議會主席宣布，陳理誠先生自動當選委員會副主席，她詢問陳

理誠先生是否接受有關職位。陳理誠先生同意接受委員會副主席一職。 
 
7. 主席多謝各委員的支持，並表示本委員會將管理區內社區會堂 /
社區中心、康樂、體育及文娛設施等，該等設施與居民的日常生活息

息相關。要有效管理上述設施，實在有賴各委員的寶貴意見及建議，

因此，她希望各委員來年積極參與委員會的工作，一同努力，缔造更

美好的南區。  
 
8. 副主席多謝各委員的支持，並表示第一次當上委員會副主席一

職，期待將來一同與各委員努力。他希望委員會會積極蒐集地區人士

對地區設施的意見及要求，並積極監察工程進展，務求令工程盡善盡

美，更能配合居民需要，缔造更美好的南區。  
 
 
議程三：  其他事項  
 
9. 主席表示沒有收到委員提出的其他事項。  



 
 
議程四：  下次會議日期  
 
10. 主席告知各委員，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將於 2008 年 3
月 6 日 (星期四 )下午 2 時 30 分，在南區區議會會議室舉行。  
 
11.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40 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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